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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教秘职成〔2019〕68号

为全面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精神，落实教育部等六部门《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进一步规范校企合作项目行为，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现在全省开展校企合作项目专项排查工作。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排查范围
区域内职业院校与企业开展的校企合作项目、签订的校企合作协议；市、县（市、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实施的涉及校企合作的文件、制度、协议、备忘录等。
二、排查时间
即日起至2019年11月31日。
三、排查内容
排查内容主要包括：项目企业资质、项目协议内容、项目实施情况和项目监管情况。
四、排查方式
（一）院校自查
职业院校对照工作清单开展自查。校级党组织和主要负责人对自查工作负主体责任。
（二）各市集中排查
各市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排查，通过座谈、师生个别访谈、查阅相关资料等多种方式深入基层了解情况。
（三）省级抽查
    省教育厅将视各市、学校排查情况，进行重点抽查。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指导。各市教育局要充分认识规范校企合作项目管理和实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准确把握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违规违纪情况及有关环节，结合本区域实际，细化工作方案，并组织指导区域内职业院校开展自查。
（二）规范管理，立行立改。认真对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对历年来制订并尚在执行的涉及校企合作的文件、制度，与企业签订的校企合作协议等进行清理和修订，严格执行教育收费政策，切实保障学生权益。对出现违规收费、管理不规范等损害学生利益的情况，应责令立即整改，并依法追究相关方面和人员责任。职业院校应明确校企合作项目管理部门，完善具体管理办法，校企合作项目设立应提交校级党组织会议研究。
（三）健全机制，强化监督。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健全校企合作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支持、管理、监督校企合作项目的长效机制。凡在校企合作中出现严重损害学生、教师、学校、企业员工等合法权益，骗取或套取政府资金，以及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将有关企业列入失信、违规企业“黑名单”，限制其参与职业教育有关工作。




